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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种植园建设项目比选文件

第一章 比选要求
一、项目概况
1、采购人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通过比选方式确定供应商一名。
2、本项目建设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
3、本项目费用最高限额：人民币4.98万元。
4、中选供应商与医院、学校签订三方协议。
二、比选报名
（一）供应商报名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具体如下：
1.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供应商与其他供应商之间、采购人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不为同一人而且不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提供承诺函）。
3．供应商对是否存在受到财政部门或有关部门认定的失信行为（有效期内）以及认定次数进行承诺（提供承诺函）。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比选。
5．本项目特定要求：
（1）项目经理无犯罪记录，个人征信正常。（提供承诺函）
（二）报名要求：通过电子邮件报名并领取比选文件。
三、比选文件领取方式
通过医院官网下载比选文件。
四、响应文件接收时间和地点
文件递交时间：2023年8月14日14:00-14:30
文件接收地点：成都市龙泉驿区青台山路222号
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门诊5楼采购科
联系人：董老师
联系方式：028-60659207
五、比选时间、地点及方式
比选时间：2023年8月14日下午
比选地点：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会议室
比选方式：综合评分法


第二章 供应商服务内容和要求
一、 项目技术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二楼种植园

	序号
	项目名称
	特征描述
	单位
	数量

	1
	人工除草
	人工除草
	项
	1.00 

	2
	防腐木栅栏翻新
	1.构件拆除：防腐松木
2.构件安装：埋地
3.刷防护材料：防腐木油滚刷2遍
	项
	1.00 

	操场种植区

	序号
	项目名称
	特征描述
	单位
	数量

	1
	定制防腐木栅栏
	1.构件制作：防腐松木
2.构件安装：埋地砼基础
3.刷防护材料：防腐木油滚刷2遍
	m
	24.67 

	2
	人工除草
	人工除草
	项
	1.00 

	3
	定制药材名称牌
	1.立柱类型：30*30*2mm镀锌钢矩管
2.固定方式：沉头螺丝
3.板材类型：9mmpvc雕刻艺术造型+UV打印
4.涂料种类：汽车清漆2遍
	组
	2.00 

	中医药园地

	序号
	项目名称
	特征描述
	单位
	数量

	1
	定制中医药种植园艺术景观字
	1.龙骨类型：40*60*2mm镀锌矩管
2.焊接方式及材料：J422电焊+氩弧焊
3.基层种类：1.5mm201#不锈钢板激光切割
4.找平材料：原子灰
5.涂料类型：汽车漆2底3面
6.尺寸：2400*1000*650mm
	组
	1.00 

	2
	定制防腐木栅栏
	1.构件制作：防腐松木
2.构件安装：埋地砼基础
3.刷防护材料：防腐木油滚刷2遍
	m
	153.00 

	3
	花镜植物种植
	1.花镜植物种植
2.人工种植
	㎡
	3.60 

	4
	人工除草
	人工除草
	项
	1.00 

	5
	青石板踏板
	1.石材种类：青石
2.块料尺寸：400*800*50mm
3.粘接层材料及厚度：15mm1:2水泥砂浆
4.勾缝类型：粗砂
5.C25砼垫层
	㎡
	13.44 



二、商务及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一）建设期限：合同签订后30天内。
（二）建设地点：成都市龙泉驿区双槐中学校。
（三）付款方式：验收合格后30日内支付。
（四）服务要求：
1、本项目工程的质量保修期为自通过完工验收并交付之日起一年，保修期内应履行保修义务，承担相关物料及费用。
2、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质量、技术标准按国家有关法规约定执行，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问题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负责并承担全部责任和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
3、质量要求：材料、辅料提供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等相关部门颁布标准及环保标准。所用材料必须是全新、未使用过的，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的产品。
（五）验收：
1、由成都市龙泉驿区双槐中学校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第三章  比选程序及评分标准
一、由采购人自行组成评选委员会，负责查看供应商所申报的材料是否完善，是否按要求加盖单位印章。
二、评选委员会根据评审要求对供应商申报材料进行评分，按评分由高到低排序，评分相同的，以实施方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由评选委员会确定排序第一的为成交供应商。排名第一的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的，确定排名第二的为成交供应商，依次类推。
三、评分标准
比选文件评审评分表
	序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1
	报价
	40
	以本次最低最终报价为基准价，报价得分=(基准价/最终报价) *40。
注：根据川财采[2015]33号文，对供应商的失信行为给予6%/次的报价累加加成，用调整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
	履约能力
	25
	供应商2020年1月1日（含）至今具有类似项目业绩的，每提供一个业绩得5分，最多得25分。
注：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或合同（协议）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鲜章。
	

	3
	服务方案
	32
	1、供应商根据对项目的质保期进行承诺，在招标文件要求的期限上每增加一年得4分，最多得8分，不增加或者不提供不得分。（提供承诺函原件，格式自拟）
2、根据投标人对本项目制定的服务方案进行综合评价，包括但不限于：①质保期限、②质保方案、③质保措施、④人员配备、⑤质保应急预案、⑥响应速度等且完全满足项目需求的方案内容完善的得24分，方案内容中每缺少1项内容扣6分；方案内容中每有1处存在缺陷（缺陷是指方案内容与项目实际情况不相符或套用其他项目方案或前后内容相互矛盾或存在与本项目无关的内容）扣1分；扣完为止。
	

	4
	响应文件的规范性
	3
	响应文件制作规范，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得0.5分；每有一项细微偏差扣1分，直至该项分值扣完为止。
	

	总计
	100
	
	





第四章 响应文件要求
一、比选申请函（格式自拟）；
二、报价表（格式自拟）；
三、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证明材料及相关的承诺函；
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参加的，不提交）；
五、商务响应文件；
六、服务方案（格式自拟）；
七、类似业绩；
八、其他证明材料。
    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交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响应文件需提交正本一份。
